代理记账机构信息变更登记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代理记账机构信息变更登记
主管部门：龙湖区财政局
受理机构：龙湖区财政局7楼会计股
办事结果：代理记账许可证信息变更办结
一、办理对象 

本公共服务适用于符合代理记账许可证信息变更申请条件的代理记账机构。 

二、办理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

1.代理记账机构的名称发生变更；

2.代理记账机构的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发生变更；
3.跨原审批机关管辖地迁移办公地点的。
三、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代理记账机构的名称发生变更或跨原审批机关管辖地迁移办公地点时需要提供,原件扫描后通过系统上传）;

2. 专职人员发生变动时提供从业人员会计类专业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证书或证明材料等，以及从业人员书面承诺（扫描件通过系统上传，文字、图像清晰可见，包括个人信息和变更页）；
3.拟变更主管代理记账机构负责人的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扫描件通过系统上传，文字、图像清晰可见，包括个人信息和编号页）;

4.拟变更主管代理记账机构负责人的《代理记账机构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承诺书》（清晰明确，本人签名，使用A4纸张打印，网上申请时提交原件扫描件）;
四、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提交资料：机构在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http://dljz.mof.gov.cn登陆后点击左侧“机构信息变更登记”按钮，录入变更事项相关信息，按照变更事项上传所需材料扫描件。具体操作如下：点击“附件上传-新增附件”按钮，文件上传类型支持doc,docx,jpg,pdf,png，单个文件大小请不要超过2M，可查看附件要求。如上传后发现上传文件有误，可以点击文件后面的删除按钮；信息录入完毕，附件上传完毕确认无误后，可以点击“提交”按钮。

2.网上受理、审核：窗口人员登录系统对申请及附件进行审查，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和审核通过。如果审核通过，信息变更工作结束。如果材料不齐全的，审核不通过，办理机关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应一次性予以补正，申请人可点击“不通过原因”查看，修改相关信息后再次点击提交，等待审核。

五、办理时限
承诺期限：资料齐全的，即时办结。
六、收费标准和依据
不涉及收费
七、常见问题解答
（一）问：机构名字发生变更后，需要换领新证吗？
答：机构名字发生变更后，应当向审批机关领取新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并同时交回原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具体请参看补（换）领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的指南。
（二）问：机构法人发生变化时，是否需要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答：需要，在办理年度备案时填写新的信息。
（三）问：跨原审批机关管辖地迁移办公地点的，完成信息变更申请后，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答：跨原审批机关管辖地迁移办公地点的，完成信息变更申请后，还需要到迁入辖区的财政部门办理迁入手续。
八、办理依据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8号）第八条，具体如下：
代理记账机构名称、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发生变更，设立或撤销分支机构，跨原审批机关管辖地迁移办公地点的，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或变更之日起30日内依法向审批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应当自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20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代理记账机构变更名称的，应当向审批机关领取新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并同时交回原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代理记账机构跨原审批机关管辖地迁移办公地点的，迁出地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将代理记账机构的相关信息及材料移交迁入地审批机关。
九：办公地点及时间
地点：汕头市龙湖区大北山路3号财审大楼704室（会计股）

位置指引：可乘坐4路; 9路; 11路; 27路; 32路; 40路; 47路; 102路；41路到长江大北山路口站。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45-12:00，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754-88462004
